《咸宁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便于全面了解政策背景、起草过程及主要内容，现将《咸宁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为全面提升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，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责任，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咸宁市实际，市财政局牵头起草了本《办法》。
当前，我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一定程度存在“重争取、轻管理，重投入、轻实效”的问题，绩效理念尚未牢固树立。2022年，市财政局印发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制度，但现行制度主要侧重于一般性预算绩效管理，对政府投资项目这一重点领域的全过程绩效管理缺乏系统性、针对性的制度规范。有必要出台专项办法，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政府投资项目立项、建设、运营全生命周期。2025年，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咸宁市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，明确政府投资应当遵循“科学决策、规范管理、注重绩效、公开透明”的原则。为与该办法有效衔接，进一步细化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管理的具体操作规范，亟需制定配套的专项管理办法，形成从项目立项到竣工运营的全过程绩效管理闭环。
二、起草过程
本《办法》起草工作于2026年5月启动。起草组深入研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、《湖北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（鄂财绩发〔2026〕3号）等上位法和政策文件，结合我市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实际，围绕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管理及结果应用等全过程环节，逐章逐条起草形成《办法》初稿。
三、办法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八章35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第一章，总则（共4条）。明确了《办法》的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预算绩效管理的定义以及项目实施的成本管控要求。
（二）第二章，职责分工（共3条）。明确了市财政局和市直部门（单位）在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中的职责分工。
（三）第三章，事前绩效评估（共6条）。规定了事前绩效评估与立项审批、可行性研究同步开展，未通过评估不得纳入储备库。实行项目单位自评、行业主管部门审核、财政部门重点评估的三级联动机制，并将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。特别明确拟申报专项债券的项目，事前绩效评估应包含项目收支预算总体平衡方案，绩效目标要细化量化。未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的项目不得纳入储备库。

（四）第四章，绩效目标管理（共5条）。明确所有项目必须遵循“谁申请资金、谁设置目标”原则，要求项目入库与预算申报同步编制绩效目标，做到“无目标、不入库、不预算”。绩效目标随年度预算同步批复，确需调整的须随预算调整同步办理。
（五）第五章，绩效运行监控（共4条）。采取部门日常自行监控与财政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，对投资金额较大、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项目开展重点监控。对偏离绩效目标且整改不到位的项目，实施预算调减或资金暂停拨付。
（六）第六章，绩效评价管理（共4条）。建立年度自评与财政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机制。项目单位对自评结果负责，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把关，财政部门选取重点项目开展评价，对跨年度的重大项目，可实施阶段性绩效评价和全周期绩效评价。
（七）第七章，评价结果应用与公开，（共5条）。评价结果实行百分制量化分级，与预算安排直接挂钩——优先保障“优”等项目、核减“良”“中”等项目、取消“差”等项目。建立结果反馈和限期整改机制，评价结果按要求向社会公开，对严重低效无效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（八）第八章，附则（共4条）。规定各县（市、区）可参照制定本地区管理办法，明确了与上级规定的衔接、施行日期及有效期等内容。


